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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《福建省科技创新
联合资金项目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规范福建省科技创新联合资金项目管理工作，结

合工作实际，省科学技术厅重新修订了《福建省科技创新联合

资金项目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

 

   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6 日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闽科计〔2018〕45 号 

福 建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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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科技创新联合资金项目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福建省科技创新联合资金项目管理工作，

根据《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,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福建省科技创新联合资金项目是指为推进我省

科技创新发展，拓宽科技投入渠道，提高全省研发投入，由需

求单位出资，由省科学技术厅立项并下达的省级科技计划项目。 

第三条 省科学技术厅在省级“基础研究与高校产学合作

计划”中增设科技创新联合资金项目（以下简称“联合资金项

目”）。 

第四条 联合资金项目指南建议由需求单位提出并初步

确定当年联合资金具体规模，省科学技术厅审核并编制联合资

金项目定向申报通知，经发布后组织定向申报。 

第五条 联合资金项目的提交和推荐应在“福建省科技计

划项目管理系统”上完成，项目推荐数与预期立项数比例约为

3:2 左右。出资单位在网上推荐项目时应负责项目申请材料的

形式审查，项目查重只在本类项目内进行。 

第六条 受理的联合资金项目根据所属领域，由省科学技

术厅相关业务处室负责组织省内外同行专家网络技术评审，并

进行管理评审。 

第七条 按照定向申报项目网络评审结果和当年联合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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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规模，在保证项目质量基础上，省科学技术厅下达项目立项

计划。 

第八条 省科学技术厅与承担单位签订项目任务书。出资

单位将项目资金汇入省科学技术厅账户后，由省科学技术厅负

责拨付项目经费。经费使用参照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

法进行管理。 

第九条 联合资金项目的实施与验收工作原则上由出资

单位自主管理。资助经费在 20 万元以下（含）联合资金项目原

则上采取简易验收；20 万元以上的联合资金项目采取委托会议

验收方式，统一委托出资单位负责会议验收工作。联合资金项

目结余经费由出资单位统筹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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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           2018 月 12 月 7 日印发 


